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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裁量基准制定背景
2022年，国家统计局制定下发了《关于进一步规范统计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制定的指导意见》（国统字〔2022〕117号）。为进一步规范统计行政处罚行为，保障统计部门依法行使行政处罚裁量权，保护统计调查对象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实施条例》《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定和管理工作的意见》等相关法律法规文件，结合统计工作实际，山东省统计局和国家统计局山东调查总队联合制定了《山东省统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裁量基准》）。
二、裁量基准制定目的
进一步规范统计系统行政处罚行为，推动全系统行政执法规范化建设，促进依法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实现统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统一、裁量模式统一，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滥用自由裁量权行为，依法保护行政管理相对人合法权益。
三、裁量基准制定依据
《裁量基准》的制定依据主要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实施条例》《统计执法监督检查办法》（国家统计局令第28号）《关于进一步规范统计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制定的指导意见》（国统字〔2022〕117号）等。
四、裁量基准主要内容
《裁量基准》紧密结合我省统计行政执法实践，在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实施条例》等法律法规规章中涉及行政处罚裁量的适用条件、适用情形等逐条梳理、分析的基础上，在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政处罚种类和幅度的范围内，对统计违法行为、法定依据、裁量档次、适用条件、处罚裁量标准进行了明确，按情节划定为A、B、C三个基础裁量档次，涵盖了情节轻微、一般、较重、严重、特别严重五种情形，个别档次又细分为多个阶次。《裁量基准》的执行将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滥用自由裁量权行为，对规范行政执法行为起到积极作用。《裁量基准》将根据法律、法规和规章的变化和行政执法实际变动情况，及时进行调整和修订。
